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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WCD01-2022-0003

文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文政办发〔2022〕9 号

文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文成县农村公路养护与管理办法的

通       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政府直属各单位：

《文成县农村公路养护与管理办法》已经县政府常务会议

研究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文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年 3月 31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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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成县农村公路养护与管理办法

一、总则

（一）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助力全省共同富裕示范区建

设、交通强省建设，加强农村公路养护与管理，建立农村公路

养护管理长效机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公路安

全保护条例》《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农村公路管理养护体制

改革的意见》（国办发〔2019〕45号）《浙江省公路条例》《浙

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深化农村公路管理养护体制改革实施

意见》（浙政办发〔2020〕61号）《温州市农村公路管理办法》

《温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深化农村公路管理养护体制改革

的实施意见》（温政办〔2022〕16号）等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和

文件精神，结合本县实际，制定本办法。

（二）本县行政区域内农村公路的养护与管理适用本办法。

（三）本办法所称农村公路，是指按照国家、省公路工程

技术标准修建，并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验收合格的县道、乡

道和村道。

（四）农村公路的养护与管理是指按照公路养护技术规范

和操作规程，为保持公路及其附属设施处于良好的技术状态而

进行的日常性保养维修、灾害性损害的预防修复、为提高使用

质量和服务水平而进行的大中修等作业以及对公路路产路权保

护管理的活动。

（五）农村公路养护与管理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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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实施、突出重点、多方筹资、科学养护、管养并重、保障畅

通的原则。

二、养护管理职责

农村公路养护与管理实行以县、乡（镇）两级管养为主，

村级组织配合的体制，实行县、乡（镇）、村三级路长管理制

度。县交通运输主管部门主管本县农村公路养护与管理工作，

县公路管理机构具体负责实施县道的养护管理工作，乡（镇）

人民政府负责本辖区乡道、村道的养护管理工作。

（一）县财政部门主要职责：负责筹措和落实农村公路养

护与管理资金，并将农村公路养护与管理资金列入财政预算；

监督管理农村公路养护与管理资金使用。

（二）县交通运输主管部门主要职责：贯彻执行国家、省、

市、县有关农村公路养护与管理的法律、法规和政策，负责编

制农村公路养护与管理发展规划，会同县财政部门编制上报农

村公路养护年度建议计划，监督检查农村公路养护年度计划执

行、养护资金使用情况，负责养护质量的检查与监督工作。

（三）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部门主要职责：承担对县

道路产路权侵权行为的赔补偿处理，做好县、乡道路政管理和

村道路政处罚工作。

（四）县公路管理机构主要职责：承担县道养护与管理工

作，拟订县道年度养护建议计划，组织实施经批准的养护计划；

指导乡（镇）人民政府做好乡道、村道养护与管理工作；负责

技术培训与技术指导；定期组织检查农村公路的技术状况，提

出或审核各类养护工程的技术措施和方案；定期检查县道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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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是否存在缺损等安全风险，提出整改方案和措施，并组织

实施整治。

（五）县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主要职责:负责排查梳理交通

事故多发点段，安全隐患点经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应急管理部

门及交通运输部门核查确定，按照公路管养职责分工，县道由

县公路管理机构负责整治，乡道、村道由乡（镇）负责整治。

县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在事故处理中发现路产路权遭受侵权行为

的交通事故时，应第一时间通知路产破坏发生地负责管养的养

护管理单位，县道通知县公路管理机构，乡道、村道通知所在

地乡（镇）人民政府。

（六）乡（镇）人民政府主要职责：承担乡道、村道养护

与管理工作，拟订乡道、村道养护建议计划并按照批准的计划

组织实施；负责乡道、村道路产路权的保护及路产路权侵权行

为的赔补偿处理，经常性上路巡查，及时处理各类情况;定期

检查乡、村道公路设施是否存在缺损等安全风险，提出整改方

案和措施，并组织实施整治,协助县公路管理机构做好县道养

护管理有关政策处理；协助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部门做好

农村公路的路政管理工作；负责筹措落实辖区内日常养护管理

自筹资金，积极发动社会各界捐资养路，鼓励村民投工投劳；

健全完善农村公路路长制。各乡（镇）长为本乡（镇）农村公

路养护管理的总负责人，明确一名班子成员分管农村公路养护

与管理工作，落实日常养护作业队伍和应急抢险队伍，配备专

（兼）职交通管理员管理乡道、村道养护管理工作及路产路权

侵权索赔；乡级农村公路管理站要建立完善农村公路养护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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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业台账，包括规章制度、管养路线基本情况、养护单位人员

基本情况、养护巡查记录、养护工程资料等。

（七）村民委员会应当配合做好农村公路的养护与管理工

作，按照“农民自愿、民主决策”的原则，采取一事一议，以

工代赈等办法参与村道的建设、管理养护工作。

（八）县发改、自然资源和规划（林业）、住建、农业农

村、水利、审计、生态环境、气象等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及其他

相关单位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做好农村公路养护与管理的相关

工作。

三、养护管理

（一）农村公路养护分为农村公路养护专项工程和日常养

护。农村公路养护专项工程是指农村公路的路面大中修和中修

工程、安保工程、水毁工程、绿化工程、标志标线工程、桥涵、

隧道机电及有关公路附属设施修复工程。农村公路日常养护是

指农村公路的小修、保洁、绿化养护、桥涵隧道养护、安全设

施及附属设施维护等。

（二）农村公路应当保持路基稳定、路面平整、路肩整洁、

排水畅通、构造物和沿线各类设施完好。对桥梁、隧道、急弯、

陡坡或者容易发生危险的路段，应当按照国家标准逐步设置标

志标线和安全防护设施。因自然灾害致使农村公路交通中断或

者严重损坏时，按照公路管养职责分工，县公路管理机构、乡

（镇）人民政府应当及时组织抢修，尽快恢复通行。农村公路

养护应当按照国家、省公路养护技术规范和质量评定标准组织

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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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村公路养护专项工程的计划安排，由县公路管理

机构、乡（镇）人民政府提出建议计划，县交通运输主管部门

会同县财政部门统筹考虑公路路况、交通流量、路面类型、设

施破损状况等因素，经公示后上报立项。农村公路纳入财产保

险，水毁发生后，县公路管理机构、乡（镇）人民政府应及时

进行报案索赔，会同保险公司进行现场丈量，编制修复预算，

制订修复方案，并将相关资料上报县交通主管部门。

（四）农村公路养护专项工程应通过招投标方式确定施工

单位，由县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负责审批和验收，并实行“标准

明确、企业自检、社会监督、政府监督”的质量监督体系，确

保农村公路养护工程质量。

（五）县公路管理机构及各乡（镇）人民政府要因地制宜、

因路制宜，积极推行和完善多种形式的农村公路养护模式，鼓

励农村公路养护推进市场化改革，拓展农村公路养护向社会购

买服务，将农村公路养护纳入公益性岗位，为低收入户提供就

业机会。县公路管理机构和乡（镇）人民政府应当与养护作业

单位或者个人签订养护合同，明确双方权利义务和相关责任。

乡（镇）人民政府与养护作业单位、个人签订的养护合同，对

于未有效按照合同约定，养护效果达不到相关要求的单位和个

人，应及时更换。

（六）县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公路管理机构和乡（镇）人

民政府应根据农村公路养护特点，建立养护安全生产管理制度，

督促养护作业单位和养护人员严格执行养护作业安全操作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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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农村公路养护人员进行养护作业时，必须严格按照

公路养护施工安全规范进行；利用车辆进行养护作业时，应当

在作业车辆上设置明显的作业标志；当影响过往车辆正常通行

时，必须在作业区内或施工路段两端规范设置警示牌，不得因

养护作业而随意封道、中断交通。

（八）县公安、自然资源和规划（林业）、农业农村、水

利、生态环境等有关部门、乡（镇）人民政府和村民委员会对

农村公路养护所需的取砂、取石、取土、取水等事项应当给予

支持和协助。

（九）农村公路养护作业单位和个人应当遵守有关法律、

法规，加强对沿线生态环境和植被的保护，减少水土流失，及

时收集、清理养护废弃物。

（十）县道绿化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等有关规

定执行；乡道、村道绿化应当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

等有关规定，因地制宜，自主实施。任何单位、个人不得擅自

砍伐绿化树木；确需更新砍伐的，应当经县交通运输主管部门

同意后，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办理审批手续,并完成更新补种任务。

（十一）县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公路管理机构应当建立农

村公路养护资料档案库；乡（镇）人民政府和农村公路养护作

业单位、养护个人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做好有关资料档案的统计

上报工作。

（十二）农村公路技术状况评定由县公路管理机构负责实

施，按照重要县乡道评定频率每年不少于一次，其他公路在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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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规划期内不少于两次。路面技术状况评定宜采用自动化快速

检测。被评定为四、五类桥梁的应及时修复。

四、养护资金筹集与使用

（一）农村公路养护资金由上级补助的农村公路养护资金、

县农村公路养护专项资金和乡（镇）、村自筹资金等组成，县

财政部门应将农村公路养护资金列入年初财政预算。

1、农村公路日常养护资金标准为：县道每年每公里不少

于22500元、乡道每年每公里不少于11250元、村道每年每公里

不少于6750元。 

2、农村公路养护专项（大中修、安保）工程资金，每年

由县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提出次年项目计划，会同县发改、财政

部门按规定程序报上级部门批准，工程列入政府性投资计划，

资金除上级部门补助，不足部分由县财政负责筹措落实；年均

养护专项工程实施比例县乡道不低于6%，村道不低于5%。

3、农村公路绿化管养、隧道维护、照明、交通标志、标

线维护、安保设施维护、路况与桥梁隧道检测等经费每年由县

公路管理机构、乡（镇）人民政府编制预算并制订实施方案，

上报县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和财政部门审批后下达使用资金，除

上级补助外由县、乡（镇）财政统筹安排。

4、农村公路水毁保险理赔款由保险公司直接支付给县交

通运输主管部门和乡（镇）人民政府，再由县交通运输主管部

门支付给养护主体单位，超出赔偿限额不足部分由县交通运输

主管部门会同财政部门审核，下达修复资金，除上级补助外县

道由县财政部门统筹，乡道、村道由县、乡（镇）财政统筹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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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

（二）乡（镇）人民政府应当积极筹集农村公路养护资金，

补充用于乡道、村道养护与管理，但不得摊派和强行收取。

（三）农村公路日常养护资金按国库集中支付方式进行拨

付。分两期下达：第一期拨付80%，第二期在年度绩效考核合

格后拨付20%，绩效考核不合格的不予拨付。农村公路养护与

管理考核细则另行制定。

（四）县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县公路管理机构和乡（镇）

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农村公路养护资金的使用管理制度，加

强养护资金监管，并自觉接受审计、财政和上级交通部门的监

督检查，确保农村公路养护资金专款专用。任何单位、个人不

得截留、挤占、平调和挪用农村公路养护资金。

五、路政管理

（一）县公路管理机构、乡（镇）人民政府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路法》《公路安全保护条例》《浙江省公路条例》等

法律法规有关规定，在县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的指导下，及时劝

阻和制止对侵占和破坏农村公路的行为，并消除各种障碍物；

加强对农村公路交通安全设施的维护和管理工作，发现公路损

坏影响公路畅通的应及时设置警示标志，确保农村公路的完好、

安全、畅通。

（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占用和挖掘农村公路。需

要占用、挖掘、跨越、穿越公路、公路用地、公路建筑控制区

的涉路施工活动的许可，涉及县道、乡道的，由县交通运输主

管部门审批。需要占用、挖掘、跨越、穿越村道的涉路施工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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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建设单位或者个人应当与乡（镇）人民政府签订协议。协

议应当明确设计和施工方案、施工时间、村道恢复要求、安全

防护措施、违约责任等内容。乡（镇）人民政府在签订协议前，

应当征求有关村民委员会的意见。涉路施工活动影响交通安全

的，应当同时征得县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的同意，并按照规定提

前向社会公告。

（三）农村公路两侧外缘1米范围内为公路用地。县道公

路两侧用地外缘向外10米范围内禁止修建建筑物和地面构筑物；

乡道、村道公路两侧用地外缘向外5米范围内禁止修建建筑物

和地面构筑物，受地形、地质等自然条件限制的局部路段可以

少于5米。

（四）在农村公路上行驶的车辆，其轴载质量必须符合

《公路工程技术标准》的要求。禁止超限运输车辆在农村公路

上行驶，因运载不可解体物品的超限运输车辆，确需在农村公

路上行驶的，应当事先经县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批准。经批准的

超限运输车辆应当按照指定的时间、路线、速度行驶，并悬挂

明显标志。

（五）发生在农村公路上的违反路政管理规定的行为，由

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部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

《公路安全保护条例》《浙江省公路条例》等法律、法规和规

章的规定实施行政处罚。

六、检查与考核

（一）农村公路养护工作实行目标责任管理，县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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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乡（镇）人民政府签订目标责任书，把农村公路养护与管理

纳入本县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总体规划，同时适当提高农村公

路日常养护管理年度目标绩效责任考核所占比例。

（二）县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建立检查考核工作机制，加

强对农村公路养护管理工作的检查监督，对年度计划执行情况、

养护质量进行定期和不定期检查、考核、评定。

（三）乡（镇）人民政府应组织人员对辖区内乡道、村道

养护质量进行自查，县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每半年组织对乡道、

村道养护管理质量进行抽查考评。

（四）县人民政府对在农村公路管理养护工作中做出突出

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对未完成目标任务的，给予通报

批评并责令限期改正。

七、附则

（一）建在农村的不属于农村公路的单位专用道（含公共

工程专用道）的养护与管理，由其管理单位参照本办法执行。

（二）本办法自 2022年 5月 1日起施行。《文成县农村公

路养护与管理办法》（文政办发〔2018〕68 号）同时废止。

附件：文成县移交乡镇管养公路路段明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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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文成县移交乡镇管养公路路段明细表

序

号
乡镇 分类 路线名称

起点

地名

止点

地名

起点

桩号

止点

桩号

里程总计

（公里）

大峃镇合计 　 　 　 　 　 12.25 

Y607330328 排金线 排门 金洋 0.000 9.400 9.40 1 大峃镇

Y620330328 山马线 山茶花 马山 0.000 2.850 2.85 

珊溪镇合计 　 　 　 　 　 7.70 

Y605330328 珊山线 珊溪
山华林

场
0.000 3.500 3.50 2 珊溪镇

Y606330328 南毛线 南林 毛坑 0.000 4.200 4.20 

玉壶镇合计 　 　 　 　 　 16.00 

Y621330328 东金线 东溪 桃坑 0.000 13.200 13.20 3 玉壶镇

Y622330328 岩李线 岩坦 李山 0.000 2.800 2.80 

黄坦镇合计 　 　 　 　 　 8.90 
5 黄坦镇

Y609330328 王后线 新 56 后垟 0.000 8.900 8.90 

西坑镇合计 　 　 　 　 　 4.80 
6 西坑镇

Y612330328 双三线 双涵洞 三星 0.000 4.800 4.80 

百丈漈镇合计 　 　 　 　 　 17.41 

Y611330328 石长线 石庄 长垄 0.000 3.450 3.45 

Y617330328 大黄线 大会 黄岭 0.000 6.400 6.40 
7

百丈漈

镇

Y618330328 长镇线(两段) 十黄线 林瑶 0.000 7.736 7.56 

巨屿镇合计 　 　 　 　 　 11.41 

Y608330328 徐黄线 徐山 黄龙 0.000 4.500 4.50 8 巨屿镇

Y624330328 项珊线 项坑边 珊溪 0.000 7.850 6.91 

峃口镇合计 　 　 　 　 　 1.11 
9 峃口镇

Y623330328 丁龙线 丁埠头 龙车 0.000 1.110 1.11 

周壤镇合计 　 　 　 　 　 1.69 
10 周壤镇

Y604330328 南周线 南坑 周壤 0.000 1.690 1.69 



- 14 -

二源镇合计 　 　 　 　 　 1.33 
11 二源镇

Y618330328 长镇线(两段) 莲塘 小坑边 3.348 9.300 1.33 

铜铃山镇合计 　 　 　 　 　 15.95 

Y614330328 绵岭线 绵羊场 岭后 0.000 10.300 10.30 

Y615330328 绵江线 绵羊场 岗山 0.000 2.450 2.45 
12

铜铃山

镇

Y616330328 石下线 石垟 下垟 0.000 3.200 3.20 

周山乡合计 　 　 　 　 　 21.98 
13 周山乡

Y603330328 峃双线 峃口 周山下 0.000 21.977 21.98 

双桂乡合计 　 　 　 　 　 2.52 
14 双桂乡

Y603330328 峃双线 周山下 双桂 21.977 24.500 2.52 

平和乡合计 　 　 　 　 　 5.20 
15 平和乡

Y601330328 大平线 大洋口 平和 0.000 5.200 5.20 

公阳乡合计 　 　 　 　 　 9.74 
16 公阳乡

Y602330328 九公线 九溪 公阳 0.000 9.740 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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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抄送：县委各部门，县人大、政协办，县人武部，县法院、检察院，

各群众团体。

  文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年 3月 31日印发


